
借款 

一、财务借款范围 

因公出差、调研、培训、采购设备、物品、支付校外劳酬、支付基建工程款等 

二、财务借款对象 

学校在册教职工（包含人事代理人员）。临时工和学生不能作为借款人。 

三、借款业务流程图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借款注意事项 

    1、借款人需按要求填写《重庆科技学院借款单》，据实注明借款日期、部门、借款人、

借款原因、借款依据、金额(大、小写)等。办理转账、电汇等银行结算的，还需填写收款单

位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。 

2、超过 1000元的物品采购、服务费等，应以转账或汇款等银行结算方式支付，不得借

现金支付。 

3、基本建设、维修工程、物资采购、支付合作办学管理费等大额资金借款，必须提供

合法有效的经济合同或相关协议（须集中采购的统一招标采购）。 

4、单个科研项目现金借款金额不得高于项目经费的 30%，且单次现金借款总额原则上

不超过 5万元。 

5、借款实行“一事一借、专款专用、前账不清、后款不借”原则。不得“借甲款报乙

款，一借多用”，原有暂借款尚未核销的，原则上不得二次借款。 

6、借款人对所借款项负有还款责任，经费审批人对借款人负有催报还款责任。对借款

一年以上又无特殊原因说明的，将冻结项目负责人经费，直至结清暂借款为止。 

填写《重庆科技

学院借款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会计科会计审核

并填制凭证                    

 经 费 负 责 人  

审签 1-3 万元会计科

科长、副科长审

签 

资金科付款              

 资金安排审签 

3 万元以上（含

3 万元）计财处

负责人审签 



7、教职工调动离校前，必须结清所有借款。 

8、借款单填写式样。 

重庆科技学院借款单 

2013 年 3 月 1 日 

借款单位 团委 借款人姓名 李永 备  注 

借款原因 李永等 6人到新疆开会(调研、实习)差旅费 

  

借款金额(大写) 伍万元整   ￥50,000.00  

借款计算依据 车费:人数×往返车船费   

  住宿费:人数×住宿天数×每晚住宿费(在学校标准内) 

  杂费:人数×天数×每天按规定应补助的杂费标准 

校领导      分管校领导     财务处审批人   借款人   李永 

 

五．借款核销期限 

 1、差旅费借款应在任务完成后一个月内报账(寒暑假顺延)，结清借款手续。 

2、购置设备等实物借款，以发票取得之日起计算，在 30 日内办理资产验收和财务报账手

续。 

3、承办会议或接待等公务活动借款，在会议或活动结束后 30日内办理报账还款手续。 

4、维修工程借款，在工程结束并验收使用后，30日内办理工程决算，核销借款。 

5、基建项目借款中，预付备料款需根据周转情况及时抵冲工程款；预付工程款须在支付工

程进度款时及时冲销。 

6、各种周转金、备用金借款，应在每年 12月 20日前归还，次年再办理借款手续。 

7、借款人已办理借款手续而由于计划变更或延迟不能及时投入使用的，借款人应在 7日内

退还借款。 

 


